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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經濟成長的研究至少從荷治時期就有豐富的材料可供引用, 不過, 限於篇幅與

個人所知, 本文的討論將以日治時期為主。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作文獻回顧, 因此僅選用

一些文獻作為討論的例子。 關於台灣經濟史研究之文獻回顧, 可參考葉淑貞 (1994)。

1 日治時期的經濟成長

日治時期台灣經濟發展之研究, 矢內原忠雄 (1929) 可能是一般人最為熟知者。 此書分兩

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 「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中, 他提出 「台灣的資本主義化」 的概念來, 說

明日治初期的基礎建設, 如土地調查、 林野調查、 建立現代貨幣制度、 統一度量衡等, 建

立了台灣現代經濟成長的基礎。 著作的第二部分則是探討台灣糖業帝國。 矢內原忠雄雖

然著重於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台灣的角度, 但他的分析頗有助於了解日治中前期的經濟成

長與糖業發展。

日治時期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川野重任 (1941), 他分析米穀生產的技術進步與發展。

日治時期, 台灣的產業以米穀及糖業最為重要。 台灣的砂糖是由甘蔗製成, 因此所謂的

「米糖相剋」 是產業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問題。 川野重任對此問題也有所討論。 由以上兩

本著作及其他學者的分析, 我們可以了解台灣的經濟至少在日治中期以後已有很好的發

展。

日本治台期間, 總督府各個單位出版許多關於台灣的調查資料, 戰後時期經濟史研究

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大量地運用這些資料。 就經濟發展而言, 我們很難僅用一兩個指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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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 不過, 經濟學最常使用的指標為平均每人所得 (或國內

生產毛額, GDP), 或者平均預期壽命。 日治時期台灣平均預期壽命變動之統計, 陳紹馨

(1979) 有很完整的分析。 在 GDP 統計方面, 溝口敏行．梅村又次 (1988) 整理並收錄各

學者的估算結果。 台灣的平均預期壽命及 GDP 統計驗証了以往經濟史學者之結論: 日

治時期台灣的經濟成長相當可觀。

除了驗証經濟史學者的結論之外, 使用統計資料分析經濟成長還有一個好處: 我們可

以具體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的經濟成長。 吳聰敏 (2004) 進一步整理了晚近台灣 GDP 估

算之結果, 比較日治時期台灣與世界各國之經濟成長率, 並間接推算17–19世紀之間的成

長率。 他的結論是在17–19世紀之間, 台灣是傳統農業社會, 平均每人所甚低, 成長率接

近於零。 換言之, 台灣在清國時期的經濟狀況與西歐國家在工業革命以前相仿。 台灣的

現代經濟成長出現在日治初期。 這個結論與以往經濟史學者的了解也大體相符, 但 GDP

統計更清楚說明日治初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2 所得分配

經濟史學者雖然多認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經濟確有大幅成長, 但是, 那些人或族群在經濟

成長中受益較多, 則仍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日治時期台灣的經濟雖有成長, 但受益者

主要是日本人, 而非台灣人。 張漢裕 (1974) 利用戰前與戰後的農家調查資料, 發現1930

年代中晚期的農家生計較戰後1950年代初期為高。 關於台灣人的福利水準在日治時期

是否有明顯增加的問題, 1960–1970年代經濟學者曾有一系列的研究與爭論, 葉淑貞 (1994)

對此一文獻有扼要的回顧。 簡單來說, 目前學者大體同意至少在日治中期以後, 台灣人的

生活水準有所提升。 但是, 日治初期台灣人之生活狀況是否有所改善, 則仍然是一個有待

探討的問題。

不過, 魏凱立 (2000) 提出一項重要証據。 他發現日治初期以後出生的台灣人, 其成

年以後的身高比清國末期出生者為高。 身高增加可能緣於衛生條件改善, 也可能是因為

家庭的所得提高。 此一結果說明, 台灣的經濟很可能是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就已開始改

變。

木村光彥 (1989, 1997)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所得分配。 他利用國民

所得帳的要素所得的觀念, 估算了1930 與1940 年台灣各族群間的所得分配。 他分別計

算農業、 製造業、 與服務業部門之台灣人、 日本人、 外國人、 與政府部門之所得。 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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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民所得中, 台灣人的所得比率為70.8%; 1940年的比率略增加為71.9%。 另一項相關

的研究是顏怡真 (1997)。 她的估算結果與木村光彥的結果略有差異, 但基本結果一致。

以上兩項研究的綜合結論是: 從1910年代中期開始, 台灣人的所得約占國民所得的60–

70%之間。 換言之, 台灣人的所得大約與台灣的 GDP 同比例成長。

根據吳聰敏 (2004) 的估算, 1903–1940之間台灣的平均每人 GDP 成長是1.97%。 若

假設1910–1940之間台灣人之所得占國民所得65%, 則台灣人之平均每人 GDP 成長率

為1.85%。 此一比率遠低於戰後以來之成長率; 但若與20世紀前半全世界其他國家比較,

則毫不遜色。 根據 Maddison (1995, 頁212) 之推算, 1900–1938年間全球平均每人 GDP

成長率僅為1.03%。

以上的討論集中在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所得分配, 另一項重要的問題是台灣人之

間的所得分配, 這是未來值得探討的研究課題。

3 日治初期的制度變革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 經濟學者對於經濟成長的研究再度感到興趣。 其中一個重要的研

究課題是, 一個傳統而且停滯的農業經濟如何啟動其成長機制, 逐漸轉變為現代化的成

長經濟。 經濟學者一向強調制度的重要性。 所謂制度, 依 North (1991) 的說法, 包括非

正式的習慣、 傳統, 以及正式的憲法、 法律、 財產權等。 雖然經濟學分析多強調制度的重

要性, 但現實社會很少出現制度突然改變的例子, 因此制度改變之影響很難找到具體的

例証。

矢內原忠雄 (1929) 所討論的廢止大租權是制度變革的例子, 但其實質影響如何, 似

尚未有人作深入分析。 日本統治台灣之初, 總督府選擇性地更動或去除某些制度。 在1899–

1904年間的土地調查之後, 1904年總督府宣布取消大租權。 這是去除舊有制度的一例。

反之, 總督府在將日本國內的法律制度引入台灣時, 同時 「亦在某種情形下依據舊慣」。1

這是尊重舊慣的一個例子。

制度的變革會改變人民的誘因, 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可能有很大的影響。 日治初期,

台灣的傳統農業經濟為何能在很短時間內發生轉變? 一個合理的臆測是: 總督府積極的

制度改革可能出現效果。 這個問題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以下以地租改革為例, 試作討

論。

1參見台灣省文獻會 (1993), 第1卷, 頁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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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地租改革

從日治初期開始, 台灣農產值持續增加, 以往的分析多將此一結果歸諸於農業技術改善。

但是, 制度的改變也可能是重要因素。 清末日初, 台灣是一個農業經濟。 日治初期, 台灣

總督府進行土地調查, 確立土地產權。 根據土地調查結果, 1904年12月, 總督府發布律令

第9號, 廢除大租權。 同年11月, 總督府發布律令第12號, 改定地租率 (土地稅率)。

清末, 台灣的農地地目分田與C兩類; 1904年改租之後, 分田、 C (旱田)、 與養魚池三

類。 從土地稅收的角度來看, 日治初期地租是最重要的收入。 台灣的農地視生產額 (或收

益額) 的高低有不同的等則。 地租率具有累進性質, 等則較佳的農地, 地租率也較高。 農

地的等則一經訂定, 除非大環境改變使收益上升, 如灌溉系統興建完成, 農地等則不會變

動。 從農業生產的角度來看, 地租影響農業生產的意願。 地租率下降時, 農作者的耕種意

願上升。

在1904年的改租之前, 總督府依循清國舊制課徵地租。 1904年改租前後, 農民的地

租負擔有何改變?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 (1918, 頁107–108) 比較水田與旱田之新舊

地租。 在新地租制度下, 大租權已廢除, 地主 (原小租戶) 須繳地租及附加稅。 反之, 在舊

制度下, 地主 (原小租戶) 須繳地租、 附加稅、 及大租。 以新制下6等則的水田為例, 每甲

地須繳地租7圓, 附加稅1.4圓, 合計8.4圓。 反之, 在舊制下地租3.20圓, 附加稅2.133圓,

大租10.134圓, 合計15.467圓。 因此, 1904年改租與廢除大租之後, 6等則水田的地租減

為原來的54.3%。

利用 《臺灣地租等則修正事業成績報告書》 (1920, 第1冊, 頁170–171, 220–223) 的

統計資料, 及地租計算公式 (頁173), 我們可推算每甲農田的附加價值占收益 (賦課標準

額) 的比率, 水田為1.107, 旱田為1.055。 由各等則農田之平均收益 (頁17), 即可推算其

附加價值。 1904 年地租改革將水田與旱田區分為10 等則, 取特定等則之地租除以其附

加價值, 即可算出平均地租率。 表1為4–6等則之水田與旱田地租率之平均。 1904年改

租之前, 水田之平均地租率為12.2%, 改租之後, 地租率降為7.7%; 旱田則由11.6%降為

6.9%。 因此, 若比較稅後所得, 水田地主之所得上升了5.1%。

以上計算的是1904年改租政策之直接影響。 事實上, 日治初期台灣農民之實際租稅

負擔還受其他因素影響。 目前, 家庭或個人所得稅是由應稅所得乘上財政部規定的稅率

計算而得。 物價上漲時, 個人所得隨之而上升, 所得稅會隨著物價上升而增加。 因此, 實

質租稅負擔大體而言不會因物價的上升而改變。 但是, 在清國末期與日治時期, 農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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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稅平均稅率

田 旱田

附加價值 (圓/甲) 136.48 100.95

舊地租率 (1896–1898) 15.6% 14.8%

舊地租率 (1904) 12.2% 11.6%

新地租率 (1904) 7.7% 6.9%

新地租率 (1910–1912) 4.9% 4.4%

附加價值是1904 年地租等則修正調查之資料, 代表約 1901–

1903年之調查結果。 地租率以平均地租額除以附加價值, 本表
所列為4–6等則之平均。

繳交多少地租, 決定於農地之等則。 若物價逐漸上升, 因為地租額不會改變, 實質租稅負

擔將下降。 圖1畫出台灣1885–1918年之米價變動。 從1885到1895之間, 平均米價大抵

維持固定; 但之後則呈現上升趨勢。

根據臺灣銀行調查課 (1919) 所收錄之米價統計, 1896年台灣米價為5.424圓/石; 1904

年上升為7.5794圓/石。 日治時期, 各年米價之波動甚大, 若比較3年平均, 1896–1898米

價平均為5.895圓/石; 1903–1905為7.506圓; 1900–1902為11.765圓。 因此, 從1897–1904

年之間, 米價上升27.32%。 若產量不變, 米價上升時, 農民的收穫額同比率上升, 但實

質租稅負擔下降。 把物價上升的因素納入計算, 則1896–1898年水田之平均地租率應為

15.6%; 旱田為14.8%。 1904年之後, 米價持續上升, 依同一原理推算, 1910–1902年水田

之平均地租率降為為4.9%; 旱田降為4.4%。

1904年的地租改革之影響如何? 日治時期的地租性質上為定額稅。 定額稅下降時, 農

民的稅後所得上升, 工作意願下降。 如表1所示, 1904年的改租將提升農民所得。 此外, 物

價的持續上升也透過實質租稅下降使農民的稅後所得持續上升。 不過, 稅制之改變雖然

提高農民的稅後所得, 但並無促進平均每人 GDP 成長率的效果。 因此, 欲解釋經濟成長

率的變動, 我們須另尋其他管道。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改租政策使農民的實質租稅負擔下降, 這表示總督府租稅收入減

少。 日治初期, 日本對於台灣的財政提供許多補貼, 其中一部分的效果應該就是使農民的

實質租稅負擔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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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米價: 1885–1918

單位: 圓/日石。 原資料若以舊度量衡制計算, 則依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6, 頁

191–200) 轉換。

資料來源: 台銀: 臺灣銀行調查課 (1919), 頁38 有1896 年開始每4 年之米價平均; 頁

62 有 1899 年開始之各年米價, 由此可推算出 1896 年開始各年之米價。 1904 年開始

有地方別每月米價, 見同書頁6–23。 此項米價應為產地價格。

艋舺: 《臺灣農友會報》, 第7號, 1906年11月, 頁38; 此為 “艋舺米商交易價格”。

中部: 嗽石 (1986), “依據舊政府時代臺灣府所轄四縣, 於每年兩季向本府報告之舊

記”。 原資料包括臺灣縣, 彰化縣, 雲林縣, 苗栗縣, 及埔里社廳。 苗栗縣之資料不全,

本表計算的是前三縣之平均。

葫蘆墩: 馮用 (1956–1957), 第8卷第1期, 頁38。

產業調查: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 (1896), 頁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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